淖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四至范围调整后封闭化管理优化方案（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根据国务院六部委《关于印发〈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21〕220号）、国务院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12〕37号）、《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应急〔2023〕123号）、《兵团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兵商务字〔2022〕35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编制。
第二条  本办法根据产业结构、产业链特点、安全风险类型等实际情况，分区实行封闭化管理，建立完善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等物料、人员、车辆进出实施全过程监管。

[bookmark: _GoBack]第二章  封闭化管理范围
第三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关于同意第十三师新星市淖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淖毛湖化工园区调区的批复》，第十三师新星市淖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淖毛湖化工园区调区的面积为5.09平方公里。化工园区四至范围：西起园区西环路，东至园区东环路，北起园区北环路，南至淖柳公路。
第四条  园区封闭化区域设置综合卡口、普通卡口。
化工园区设两个综合卡口，一个普通卡口：
（1）化工园区西北处综合卡口允许危化品车辆、货运车辆进入；
（2）化工园区南门综合卡口允许危化品车辆、货运车辆离开园区，允许人员、非机动车辆、小型汽车、企业通勤车出入；
（3）化工园区北门普通卡口允许人员、非机动车辆、小型汽车、企业通勤车、除危化车辆的大车、工程车出入，严禁危化品车辆通行。

第三章  人员、车辆进出
第五条  人员进入封闭化管理区域，需通过NMH淖毛湖智慧园区公众号申请预约。
（1）企业需定期向经开区封闭化管理平台报备企业内部人员、车辆信息；
（2）园区内企业承包商需通过NMH淖毛湖智慧园区公众号向对接业务的企业部门申请人员、车辆信息报备，在报备期限内出入封闭化管理区域；
（3）临时进入人员、出租车、网约车需通过NMH淖毛湖智慧园区公众号向相关企业部门申请预约，申请过后，在规定时间内进出封闭化管理区域。
第六条  普通货运车辆通过NMH淖毛湖智慧园区公众号申请预约，从化工园区西北角综合卡口进入，南门综合卡口驶出。
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车辆需通过NMH淖毛湖智慧园区公众号，填写电子运单，从园区西北角综合卡口领取车辆定位卡进入，在封闭化管理区域内必须在危险化学品车道内行驶，在南门综合卡交还车辆定位卡后驶出。在封闭化管理区域内，严格按照危化品车辆通行路线及行驶时间（7:00-23:00）行驶。     

第四章  封闭化管理要求
第八条  化工园区四周设物理封闭，所有进出园区的车辆都应从卡点进出。
第九条  进入封闭化管理区域严格执行预约申请制度。
（1）化工园各企业内部职工及车辆可由本企业专管员办理长期通行备案，对于人员、车辆变动要及时向园区封闭化管理平台报备变更；
（2）进入园区的第三方服务单位，企业应首先向园区安全风险防控平台办理准入备案手续后，再提交出入报备申请；
（3）车辆进入封闭式管理区域应办理通行证。进入化工园区前，企业需提前在化工园区车辆调度平台提前预约入园。未预约或者信息审核不通过的不予入园处理；
（4）进出园区人员要配合园区安保人员对往来人员的登记检查。
第十条  进入化工园封闭区域内的人员及车辆规范行驶。
（1）园区内行驶车辆严格按照封闭区域内安全提示和标志标识活动，园区道路全程限速40km/h，严禁车辆随意停放，不得超速、超限、超载。企业所有危化车辆须按照危险化学品专用道路行驶，积极服从和配合化工园封闭化管理人员的管理；
（2）未安装阻火器车辆不准驶入危化品生产区域；教练车、拖拉机等非生产服务性车辆不准进入园区；厂内车辆（铲车、叉车）不准在园区内公共道路行驶。
第十一条  各企业严格按照要求对核心控制区加强管控和管理，非本企业人员或未经过考核合格的第三方承包商以及未持证上岗的人员和列入园区黑名单管理的企业或个体严禁进入企业核心控制区进行作业活动。
第十二条  淖毛湖经开区淖应急管理局每两周对封闭化管理作总结通报，对不进行报备、不配合管理的人员、车辆进行通报并拉入黑名单。
第十三条  企业开展封闭化管理安全教育培训。
（1）各企业应加强对进出本厂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安全管理，强化安全教育培训，进入核心控制区的人员不得在具有火灾、爆炸等危险场所吸烟、使用明火或从事其他危及安全的行动，未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装备的人员不准进入生产施工区域。
（2）各企业要对上下班员工、业务进出车辆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及时提醒本单位员工、上下游供应商及关联单位按道路标识行驶，避免造成生产和工作上的不便。
第十四条  公务车辆、军警车辆、消防车、抢险车、救护车及经审核的特殊车辆等可以免检进入园区
第十五条  封闭化管理区域内禁止有以下行为：
（1）无关人员不准在管廊下或进入管廊红线范围滞留；
（2）生产施工区域不准设置临时或永久性员工宿舍；
（3）禁止拾荒、乞讨行为；
（4）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5）禁止从事非法推销兜售和摆摊经营活动；
（6）禁止移动、覆盖、拆除或者毁损消防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
（7）禁止非法集会、滋事、扰乱生产运行秩序；
对于违反封闭化管理规定，扰乱公共管理秩序和交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淖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淖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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